
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盡職治理作業說明 

 

一、 本說明摘錄本公司「投資盡職治理作業要點」、「交易相關人員行為

規範規則」、「單位績效考核辦法」、「資訊作業輸出入管制作業手冊」

等相關規定。 

二、 利益衝突態樣之禁止行為，交易員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除經授權外，不得洩漏公司交易機密資訊予他人(包括本公司

其他人員)，以避免損及公司利益。  

(二) 不得利用職務之便，為本人或他人獲取不當利益，包括利用職

務操縱商品價格圖利本人或他人、與交易對象作分享利益之約

定、從事公司股權商品操作或參與決策者以本人或他人名義買

入或賣出與公司股權商品投資小組決議相同標的、直接或間接

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之行為。  

(三) 不得代客操作或假借客戶名義（帳戶）進行私人交易或與客戶

有借貸行為。  

(四) 除依相關法令規定外，不得洩漏客戶交易資料。  

(五) 股權商品交易員不得向他人洩漏公司買賣標的或於公開場所、

傳播媒體，對個別國內股權商品之買賣進行推介及未來之價位

作研判預測。  

(六) 其他影響本公司權益或經營之行為。  

三、 利益衝突管理方式經理部門得採取落實教育宣導、明定投資決策權

責、資訊控管、監督機制、合理的薪酬制度及彌補措施，以防止利

益衝突發生。  

(一) 落實教育宣導  

每年應對投資人員至少辦理一次人員行為規範規則及重大利益

衝突事件通報管道之教育訓練。  

(二) 明定投資決策權責   



交易相關人員分為交易員、交易主管及決策成員，前項交易員

係指負責票券、債券、股權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有關擬定交易

策略、選定交易對象、洽談交易內容與執行交易等前台作業相

關人員，交易主管及決策成員包括交易員所屬部門之各層級主

管、督導業務之高階經理人及股權商品投資小組委員。  

(三) 資訊控管  

1. 利用資訊系統進行投資權限之控管。  

2. 營業單位登錄之各項原始資料，均應由承辦人員及業務主

管簽章，以明責任。  

3. 存放使用者或客戶資料之重要主機作業系統最高權限使用

帳號應納入特權帳號管理系統管理。  

4. 為落實資訊安全權責分工管理事項，營業單位電腦作業應

依本公司「營業單位電腦作業管理辦法」辦理。  

(四) 監督機制  

股權商品投資小組交易員、交易員之科主管、部門副主管及部

門主管，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應出具「遵循切結書」，

承諾於從事個人買賣各類股權商品行為時，應事先取得公司核

准，事後辦理申報，並於公司需要查詢時，配合提供所有往來

帳戶之交易明細資料。股權商品交易相關人員及董事長本人應

出具「保密承諾書」，承諾不得將公司交易機密資料揭露、洩

漏或交付予第三人。  

(五) 合理的薪酬制度  

本公司訂有新進人員敘薪規則，參酌其學經歷、原支待遇及本

公司業務需要等情形，核敘相當之薪級。單位績效考核辦法，

分為營業單位與非營業單位，再區分面向及指標辦理。  

(六) 彌補措施  

交易相關人員違反規定者，將視情節輕重依本公司工作規則懲

處，造成公司損失者，將依法追究其責任。  



四、 ESG融入投資決策流程以及採用 ESG相關指標的程度  

(一) 投資單位於投資前應比對投資對象是否為禁止承作對象或高敏

感性產業，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依本公司 ESG風險評等作業要點，風險等級分為低、中、

高度風險三類，評估被投資對象於 ESG議題資訊之相關風

險，包括營運是否涉及氣候變遷、環境衝擊、危害生物多

樣性、侵害人權與社區關係等，以決定其 ESG風險等級。  

2. 對於禁止承作對象應不予投資，高度風險等級者經評估對

永續發展無重大不利影響或採行有條件投資者，於簽奉總

經理核定，得進行投資。  

(二) 考量投資目的及成本效益，投資後應持續關注之投資對象，以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者為限，且投資

金額達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者。  

(三) 如被投資公司違反 ESG 原則而未獲改善，以不得再增加投資

為原則，必要時應減少或出清投資部位。  

五、 投票政策說明  

(一) 對特定議題之重大性之書面或電子投票行為，於接獲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時，應評估及擬具表示之意見及行使投票權，陳報總

經理核定。  

(二) 重大議案係指依公司法第 172 條規定須於開會通知書之召集

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且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事

項，包括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

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

解散、合併、分割或第 185 條第 1 項各款之事項。  

(三) 投票權行使及議案類型區分  

1. 投資金額達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者，應行使表決權。  

2. 原則上支持：未違法、未違反 ESG國際倡議及原則或兆豐

金控集團 ESG政策、未損及股東或投資人權益之議案。   



3. 反對：可能違法或違反 ESG國際倡議及原則或兆豐金控集

團 ESG政策或損及股東或投資人權益之議案。  

4. 投資部門每年應統計對所有投資對象各類議案所投贊成、

反對及棄權之情形，並說明對重大議案支持、反對及棄權

之原因。  

六、 為每年於本公司官網揭露履行盡職治理情形，負責投資部門應依本

政策及本要點之規定，定期檢視盡職治理、利益衝突政策、投票政

策及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並評估執行盡職治理活動之有效性，於

每年年終前將相關資料送交企劃部彙整，陳報總經理核定後揭露。  

  


